
石马镇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 年挥
发性有机物整治方案》的通知

为进一步推进我镇 VOCs污染整治工作，全面提升 VOCs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减少 VOCs排放，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

量，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要

求，全面落实全员环保责任制，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为核心，

坚持源头管控和末端治理相结合，坚持有组织与无组织协同

管控， 坚持管理措施和工程措施共同推进，突出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和关键环节，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依法治污，严

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偷排漏排行为。石马镇 2021

年 4月底前完成 VOCs治理，VOCs排放量明显下降，为遏制



夏秋季臭氧污染、推动石马镇空气环境质量稳定好转夯实基

础。

二、治理措施

（一）提高源头替代率

按照“能减则减”的原则，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源头替

代力度，进一步使用低 VOCs物料，从源头上减少 VOCs产生

量。工业涂装、包装印刷、家具制造等行业要推广使用低（无）

VOCs含量、低反应活性的原辅材料；汽修行业要推广底色漆

使用水性、高固体分涂料；建筑装饰行业要推广低（无）VOCs 

标涂料；推广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减少农田农药使用量，减

少 VOCs逸出和挥发，加快绿色溶剂替代轻芳烃和有害有机溶

剂，大力推广水基化、无尘化、控制释放等剂型。

（二）提高废气收集率

按照“应收尽收”的原则，全面提升废气收集率，将无

组织排放转变为有组织排放进行控制，加强含 VOCs物料全方

位、全链条、全环节密闭管理。工业企业 VOCs物料储存、

装卸车、废水处理等重点环节，采用密闭吸收、负压吸收、

集气罩吸收等措施。重点是 VOCs物料储罐的收集，在保证安

全生产的前提下要通过充氮、负压吸收等措施，吸收或回收

VOCs物料。汽修行业喷漆、流平和烘干等工艺操作应置于喷

烤漆房内，产生的 VOCs废气应集中收集处理。大型钢构和设



备企业应建立专用喷漆房，喷漆作业时 VOCs废气密闭吸收。

废气旁路管线要用盲板封堵或安装流量计、铅封，并设置醒

目识别标志。

（三）提高治污设施运行率

按照与生产设备“同启同停”的原则，加大治污设施运

行管理，全面提升治污设施运行率。根据处理工艺要求，在

处理设施达到正常运行条件后方可启动生产设备，在生产设

备停止、残留 VOCs废气收集处理完毕后，方可停运处理设施。

VOCs废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停用检修时，对应生产工艺设

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企业要充足储

备治污设施易损件的配件，出现故障时及时更换，杜绝出现

生产设备运行、治污设备故障停产的现象。治污设施关键设

备要“一开一备”冗余配备，并设置自动化连锁启动系统，

确保治污设施不停运。加强加油站三级油气回收设施正常运

行的监管，对不正常使用或检测数据造假的企业依法责令停

产整改。

（四）提高废气去除率

按照“适宜高效”的原则，提高治理设施去除率，杜绝 

VOCs 废气超标排放。鼓励和引导企业使用催化燃烧、蓄热燃

烧等方式，集中处理大风量、高浓度 VOCs废气。采用 UV光

氧、等离子等单一低效处理工艺的，应增加活性炭吸附等设

施进行提升改造。做好源头管控工作，新建项目原则上不能



使用 UV光氧、等离子等单一低效处理工艺。采用活性炭吸

附的，应选择碘值不低于 800毫克/克的活性炭，并定期更换。

（五）提高监测能力建设

按照“科学精准”的原则，加强 VOCs在线监测和现场监

测管理，充分发挥 VOCs检测体系效能。做好问题排查、治

理验收和监督检查工作的监测数据支持；加强监管人员教育

培训，确保能够熟练使用各类监测设备。要严格执行《淄博

市 LDAR检测黑名单管理办法》。相关企业、加油站要按照

《淄博市挥发性有机物泄漏检测与修复（LDAR）实施技术要

求》，自行开展 LDAR检测，检测频率不得低于规定要求。

三、任务分工

按照“管业务必须管环保、管发展必须管环保、管行业

必须管环保”的原则做好辖区涉 VOCs企业的治理工作，镇各

部门负责分管行业领域涉 VOCs企业的治理工作。其中：安环

办负责工业企业 VOCs治理；经济发展办负责涂料、油墨、胶

粘剂、清洗剂等有害物质超限量标准项目淘汰关停，负责监

督检查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产品 VOCs含量标准限

值落实情况，对涉及 VOCs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进行淘汰，同

时做好成品油追溯和加油站错时加油管理。规划建设办负责

建筑装饰行业 VOCs治理，负责汽修行业 VOCs治理；农业农

村中心负责农药使用 VOCs治理。

四、工作安排



（一）发动摸排阶段（2021年 1月 28日前）

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治工作，1月 28日前完成所

有企业“一企一策”的制定，1月 29日前开始整改方案的实

施。鼓励企业加快治理工作进度，结合企业实际合理安排工

期。同时要按照“边摸排、边整治”的原则，组织执法队伍、

监测力量对 VOCs治理工作不重视、不积极的企业进行一次检

查，凡是无组织排放和有组织排放不达标的，一律依法依规

予以行政处罚。

（二）帮扶验收阶段（2021年 4月 18日前）

组织开展专家帮扶服务，在方案制定、安装、运行等过

程中帮助企业查找问题，提出整改建议，指导企业“少走弯

路”。对于突出、复杂的问题，要指导企业聘请有资质的单

位开展“设计诊断”，从工艺设备、物料特性、末端处理设

施等方面统筹考虑，彻底解决各类问题。要动态推进整改验

收工作， 对完成整治任务，具备验收条件的，及时组织专家

验收，做到整改完成一家、验收一家、销号一家。

（三）总结巩固阶段（2021年 4月 19日起）

镇安环办要配合督查执法组，对我镇相关行业领域整治

情况进行专项督查，凡是没有达到整治要求的，一律责令停

产，经整治并验收合格后方可复工。对漏报瞒报问题的，整

治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依法依规严肃



追责问责。要强化 VOCs排放监督管理，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

和监督检测工作，形成监管长效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实施

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全员环保责任制要求，加强本辖区、

本行业领域 VOCs 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镇有关部门要结合

本方案要求，进一步摸清 VOCs企业底数和基本情况，分别制

定辖区和行业领域 VOCs治理方案，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细

化整治内容，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完成时限，把每个阶段、

每个环节的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责任单位、责任人。

（二）强化执法检查

各部门根据本辖区、本行业领域 VOCs治理工作进度，及

时组织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凡是没有达到序时进度的，要通

过下达执法文书、督办交办和约谈等措施，督促企业限期整

改，加快推进治理进度。对拒不执行监管指令、问题突出的

企业，要采取果断措施，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同时，要跟踪

督办企业整改情况，杜绝一罚了之。

（三）加大社会监督

要通过微信、微博等方式，加大 VOCs治理工作进展和成

效的报道，宣传标杆企业示范带头作用，增强社会公众的知



情权、监督权和参与度，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全面监督的

良好氛围。

 

 

博山区石马镇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月 27日


